
 1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113年度嘉義市「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一、行政組織與經營管理(共6項，共27分)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A1 業務計畫擬訂

與執行 

1. 訂有年度工作計畫、計

畫目標及執行內容。 

2. 針對年度業務計畫確實

執行且留存紀錄。 

3. 就計畫目標達成狀況提

出檢討改善策略。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業務計畫內容及執

行情形。 

2. 現場與該業務負責人員

會談。 

3. 年度業務計畫執行相關

紀錄或成果報告 

A完全符合(7分) 

B大部分符合(4.9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2.8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7 

1. 年度業務計畫含

有 :各項會議執行

時間 (行政及照顧

品質管理、個督 /

團督 /外督、跨專

業等 )、滿意度調

查 (執行時間、%

滿意等 )、社區活

動場次、年度目標

(預計服務個案數/

新案人數比例 )、

招募志工規劃、其

他 (機構發展特色

或重點)等。 
2. 甘特圖呈現。 

引導機構邁向

永續發展及提

升整體長照服

務品質。 

A2 工作手冊及行

政管理規定 

1. 訂定工作手冊內容，工

作手冊內容應明列機構

組織架構、各單位及人

員業務執掌、緊急或意

外事件處理辦法(求助與

通報等聯繫窗口、電話

等)。 

2. 訂定明確服務流程(含派

案、轉介與結案)、使用

表單及填寫方式。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工作手冊內容，工

作手冊內容應明列機構

組織架構、各單位及人

員業務執掌、緊急或意

外事件處理辦法 (求助

與通報等聯繫窗口、電

話等)。 

2. 備有明確服務流程等相

關佐證資料。 

A完全符合(5分) 

B部分符合(3.5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5 

  



 2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A3 行政管理會議 1. 定期召開內部行政會議

，與會人員應包含實際

執行服務工作人員及管

理人員。 

2. 會議決議事項須有執行

及追蹤管考制度，確實

執行並留有相關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每月內至少開一次內部行

政會議且有上次決議事項

追蹤。 

A完全符合(4分) 

B部分符合(2.8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4 

  

A4 文書檔案及個

案資料管理 

1. 單位文書及檔案管理情

形。 

2. 個案資料蒐集、建檔、

紀錄具完整性，並收藏

妥善與注意保密原則。 

3. 資訊資料系統管理應設

有權限。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文書處理或檔案歸檔紀

錄、行政會議紀錄等資

料及管理情形。 

2. 訂有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確實執行服務使用者

資料保密。 

3. 檢視資訊資料系統是否

設有權限管理。 

A完全符合(4分) 

B大部分符合(2.8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1.6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4 

  

A5 督考期間接受

主管機關督考/

查核缺失改善 

1. 督考期間接受主管機關

督考/查核缺失改善辦理

情形。 

2. 最近一次督考建議改善

事項。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與地方主管機關確認機

構督考期間接受查核改

善情形。 

2. 瞭解督考期間缺失及督

考建議事項無法改善的

要因說明。 

A完全符合(5分) 

改善情形達100% 

B大部分符合(4.25分) 

改善情形達>=75%,<100% 

C部分符合(3.5分) 

改善情形達>=50%,<75% 

D少部分符合(1.5分) 

改善情形達>=25%,<50% 

E完全不符合(0分) 

5 

由縣市政府提供督考

/查核缺失項目。 
協助主管機關

持續管理。 



 3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A6 健全的財務管

理制度(本項公

立機構不適用) 

1.獨立的會計制度。 

2.有報稅資料。 

3.具獨立帳簿且帳目清楚。 

4.長照機構接受之捐款與財

物公開徵信。 

5.收受捐款須開立正式收

據，服務使用所開立的收

據，內容至少須包含服務

對象姓名、月份、金額、

用餐明細、服務單位用印

及經手人簽章等項目。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機構之會計制度，

內容應包含總說明、帳

簿組織系統圖、會計項

目、會計憑證及會計帳

簿等。 

2. 檢視機構之報稅資料。 

3. 檢視機構開立之正式收

據含發票。 

4. 不得收受或未收受捐款

與財物之機構第4、5項

不適用。 

5. 接受捐贈所開立之正式

收據或發票應載明正確

機構名稱，並應於每年

1月及7月將6個月前接

受捐贈等相關資料，報

主管機關備查。 

6. 獨立帳簿包括日記簿、

現金簿、分類帳等。 

7. 報稅不是獨立會計制

度，子機構與母機構一

定要有分開的獨立會計

制度，但可合併申報。 

■不得收受或未收受捐款與

財物者： 

A完全符合(2分) 

B大部分符合(1.4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0.8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有收受捐款與財物者： 

A完全符合(2分) 

B大部分符合(1.7分) 

至少4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部分符合(1.4分) 

只符合3項，2項不完整 

D少部分符合(0.6分) 

只符合2項，3項不完整 

E完全不符合(0分) 

2 

1. 獨立的會計制度係

指依《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法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建置

獨立帳簿，且帳目

清楚。 

2. 報稅係指個別報稅

或與母機構合併報

稅。 

督促機構建立

健全的財務管

理制度，維護

服務對象的權

益。 

  



 4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二、專業服務管理(共7項，共39分)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B1 與服務對象或

家屬訂定服務

契約 

1. 與委託人(本人或家屬、

監護人、代理人)簽訂契

約書。 

2. 契約應給予至少 5天的審

閱期。 

3. 契約書之內容包含： (1)

雙方權利與義務；(2)申

訴管道；(3)收費標準；

(4)收費方式；；(5)使用

者隱私權之保密。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契約相關資料。 

2. 訪談該業務負責人員有關

契約內容事項。 

3. 檢視單位向主關機關核備

收費標準之相關文件。 

A完全符合(4分) 

B大部分符合(2.8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1.6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4 

 1.保障服務對象

消費權益。 

2.契約應給予至

少 5天的審閱

期，若因使用

者 有 急 迫 需

求，無法遵行

審 閱 期 之 規

範，需確認簽

約者已充分了

解契約內容，

審閱無誤。 

B2 轉介資源與制

度建立 

1. 建立轉介制度。 

2. 落實資源轉介並備有相

關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應檢附轉介流程及表單或轉

介紀錄。 

A完全符合(4分) 

B部分符合(2.8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4 

  

B3 異常及緊急事

件處理 

1. 訂有異常及緊急事件處

理辦法及流程。 

2. 工作人員應熟悉異常及

緊急事件處理流程。 

3. 發生時依處理流程確實

執行並有紀錄。 

4. 對發生之事件之檢討有

分析報告、檢討改善措

施及追蹤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閱異常及緊急事件處理

辦法及流程。 

2. 檢閱異常及緊急事件發生

之紀錄，包含志工送餐時

未遇等。 

3. 與工作人員訪談發生事件

時之處理情形。 

4. 與該業務負責人員訪談針

對年度內發生之異常及緊

急事件進行分析及檢討。 

A完全符合(8分) 

B大部分符合(6.8分) 

至少3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部分符合(5.6分) 

至少符合2項，2項不完整 

D少部分符合(2.4分) 

只符合1項，3項不完整 

E完全不符合(0分) 

8 

  



 5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B4 餐飲服務專業

性 

1. 餐飲服務之餐飲選擇具

備專業性考量，符合營

養均衡飲食之設計與執

行(菜單內容、葷素選擇

、營養成分及熱量安排

等)。 

2. 針對特殊飲食案主需求

，擬定並適時修正餐飲

計畫(如低糖、低鹽、低

油、軟質餐等)，或予以

適當轉介，並留有紀錄

。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附營養師規劃之菜單。 

2. 檢附特殊餐飲評估計畫，

及安排案主菜單資料，或

相關轉介紀錄。 

3. 結合專業人員提供營養均

衡飲食服務方案之設計與

執行。 

A完全符合(6分) 

B部分符合(4.2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6 

  

B5 餐飲安全性 1. 食材須有檢驗合格證明

，且有管理紀錄。 

2. 食物檢體留存(整份或每

樣食物200公克)分開盛裝

，標示日期及餐次，冷

藏存放48小時。 

3. 針對服務內容提供投保

產品責任保險，定期更

換投保契約且未中斷。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食材檢驗合格證明(

所供應之膳食，請符合下

列符合規定： 

A.使用國產生鮮使用國產

生鮮肉品，並於供應膳

食場所外明顯處標示原

產地標示原產地標示原

產地(屠宰地)。 

B.代餐及等值副食品，應

於產品外包裝標示肉品

原產地。 

C.保留供應廠商契約、來

源證明、供應國產生鮮

肉品聲明書或進貨購買

憑證等證明文件)。 

2. 檢視食物檢體留存情形。 

3. 提供保險證明。 

A完全符合(6分) 

B大部分符合(4.2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2.4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6 

  



 6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B6 個案管理服務 1. 服務開案時(或開案前)，

督導員確實至案家訪視

。 

2. 定期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並撰寫紀錄。 

3. 定期召開或參加特殊個

案研討會。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附開案訪視紀錄。 

2. 定期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並

撰寫紀錄，包含每三個月

家訪、每個月電訪。 

3. 檢附個案研討會會議紀錄

。 

A完全符合(5分) 

B大部分符合(3.5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2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5 

  

B7 意見反應/申訴

機制的訂定與

處理 

1. 訂有服務對象、家屬意

見反映及申訴處理辦

法、流程，並張貼於機

構明顯處。 

2. 設置多元的意見反映/申

訴管道，並確實告知服

務對象或家屬申訴管道

及處理流程。 

3. 接獲意見反映/申訴確實

依流程規定處理並留有

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視申訴辦法及流程。 

2. 檢視申訴處理之相關紀

錄。 

3. 訪談服務對象 /家屬，對

於申訴事件處理流程是否

清楚。 

A完全符合(6分) 

B大部分符合(4.2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少部分符合(2.4分) 

只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完全不符合(0分) 6 

  

  



 7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三、人力資源管理(共5項，共21分)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C1 訂定及執行工

作人員權益相

關制度 

1. 訂定及執行工作人員權益

相關制度，包括：聘用、

薪資、福利(如勞健保、

勞退、團保等)、差勤、

獎懲考核及申訴制度等。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各項工作人員權益相關制

度規範內容及相關佐證資

料，例如意外險保投保情

形等。 

A完全符合(1分) 

B大部分符合(0.85分) 

第1項符合其中5項且確實執行 

C部分符合(0.7分) 

第1項符合其中3項且確實執行 

D少部分符合(0.3分) 

第1項符合其中1項且確實執行 

E完全不符合(0分) 

1 

工作人員(如長照

人員、行政人員

等)應符合勞基法

規定。 

提升工作人員權

益，持續健全長

照服務。 

2. 訂有及執行工作人員之工

作獎勵機制及留任機制。 

3. 提供減少工作人員職業災

害之相關措施。 

2. 訪談工作人員在機構中現

有之申訴、福利、差勤、

獎懲考核、人力資源發展

及薪資等規定。 

3. 訪談該業務負責人員並檢

視機構內減少長照人員職

業傷害之相關具體措施。 

A完全符合(3分) 

B部分符合(2.1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3 

C2 人事資料檔案

管理 

人事資料檔案管理完善，並

適當維護穩私。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A完全符合(2分) 

B部分符合(1.4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2 

  



 8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C3 職前與在職教

育訓練 

1. 訂有工作人員職前訓練辦

法。 

2. 參與服務相關在職教育訓

練。 

3. 社工人員每年均接受至少

20小時繼續教育(須為長

照積分認證)，並留有紀

錄。 

4. 廚師每年均接受至8小時

繼續教育(營養)，並留有

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應檢附訓練課程或其它證明

文件訓練課程或其它證明文

件。 

A完全符合(5分) 

B大部分符合(4.25分) 

至少2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部分符合(3.5分) 

至少符合1項，2項不完整 

D少部分符合(1.5分) 

只符合1項，3項不完整 

E完全不符合(0分) 

5 

  

C4 志工管理 1. 訂有志工人員督導機制。 

2. 訂有志工工作權益保障及

運用管理情形。 

3. 訂有及執行志工人員人身

安全機制。 

4. 訂有及執行志工人員之留

任機制。 

5. 提供減少志工人員職業災

害之相關措施。 

6. 志工每年須接受教育訓

練，並留有紀錄。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檢附志工名冊、排班表、志

工服務紀錄、活動照片及投

保證明等資料。 

A完全符合(6分) 

B大部分符合(5.1分) 

至少5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部分符合(4.2分) 

至少符合4項，2項不完整 

D少部分符合(1.8分) 

只符合3項，3項不完整 

E完全不符合(0分) 

6 

  



 9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C5 廚房人員管理 1. 廚工應具備中餐丙級證

照。 

2. 新進工作人員到職前3個

月內應提供體檢文件，體

檢項目包含：胸部X光、

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

查且有紀錄、B 型肝炎抗

原抗體報告，且留有紀

錄，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

述檢查項目外，另須A型

肝炎、傷寒(糞便)及寄生

蟲檢查。 

3. 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

體檢，檢查項目應包含：

胸部X光、血液常規及生

化、尿液檢查，且有紀

錄。 

4. 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行追

蹤處理與個案管理。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檢閱廚工中餐丙級證照。 

2. 檢閱健康檢查報告書及相

關處理紀錄。 

3. 新進人員健檢日期應於到

職前3個月內完成。 

4. 健康檢查報告若為檢驗

所，則需有醫生簽章。 

5. 體檢若有異常值須列入追

蹤處理。 

A完全符合(4分) 

B大部分符合(3.4分) 

至少4項完全符合，1項不完整 

C部分符合(2.8分) 

至少符合3項，2項不完整 

D少部分符合(1.2分) 

只符合2項，3項不完整 

E完全不符合(0分) 

4 

  

  



 10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四、績效管理(共3項，共13分)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分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D1 服務滿意度調

查 

1. 訂定滿意度調查執行辦法

，辦法應包含調查對象、

抽樣方法、調查時程、執

行步驟和流程、調查結果

、回饋方式等項目。 

2. 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滿意度

調查，包含服務內容、服

務人員態度等項目。 

3. 依據調查結果分析及檢討

，提出改善措施。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應檢附調查表及調查結果報

告或座談會紀錄。 

A完全符合(6分) 

B部分符合(4.2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6 

  

D2 潛在服務對象

開發 

1. 個案資料統計分析與應用

。 

2. 針對潛在服務對象開發情

形。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1. 應檢附主動開發潛在個

案統計資料。 

2. 包含不符合資格之民眾

、一般戶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 

A完全符合(4分) 

B部分符合(2.8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4 

  

D3 社區資源連結 社會福利資源連結情形(包

含正式及非正式資源)。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A完全符合(3分) 

B部分符合(2.1分) 

C完全不符合(0分) 

3 

  

  



 11 營養餐飲服務機構督導考核基準 

五、加分項目(共 1項，共-分) 

代碼 共識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 評分標準 配分 備註說明 基準修訂參考 

E1 創新方案 創新服務措施或改進項目。 ■ 文件檢閱、現場訪談 

應檢附書面報告、創新方案計

畫或活動照片、服務紀錄。 

A：一案(2分) 

B：二案(4分) 

C：三案(5分) 

2 

創新服務方案

一案 2分，最高

5分。 

 

 


